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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达州市委组织部
关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43号建议

办理情况（A）的函

林开荣代表：

您在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提高基层干部工资

待遇的建议》（第 143号建议）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市基层干部队伍福利待遇工作的关心关

注。一直以来，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、省关于激励关爱基

层干部各项措施，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干

部队伍。

一是认真执行工资政策，强化宣传引导。根据有关政策规

定，全省基层干部工资经上级统一制定并进行了清理规范，任何

机关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工资福利待遇。通过广泛开展教育培

训、政策宣讲，不断引导基层干部充分认识和理解现行工资制度，

厚植公仆情怀。二是用好用活工资政策，激励干部担当。目前，

全市基层干部待遇除执行规定的工资制度外，还在政策范围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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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好用活“高定工资级别档次”“艰苦边远地区津贴”“乡镇年

度考核奖高于县直机关 20%”等政策，提高基层干部待遇，激励

担当作为。三是调整乡镇工作补贴，提升待遇水平。根据县（市、

区）实际情况，优化乡镇工作补贴办法，调整乡镇工作补贴标准，

建立补贴正常增长机制，并向工作条件艰苦的乡镇和长期在乡镇

工作的基层干部倾斜。

下一步，中、省提高基层干部待遇有新的规定和政策后，我

们将认真抓好落实，切实保障基层干部工资福利待遇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基层干部队伍福利待遇工作的大力

支持！

中共达州市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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